许可事项告知承诺书

（洒类商品批发许可）

一、基本信息

（一）申请人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证件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行政机关

名   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行政机关告知

（一）证明事项名称

1.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;

2.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;

3.经营场所和仓储经设施产权或租赁合同。
（二）证明用途

申请酒类商品批发许可证核发

（三）设定许可的依据

《甘肃省酒类商品管理条例》（2000年9月23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,2005年9月23日修正）第九条 酒类商品批发实行许可证制度。申请领取酒类商品批发许可证的企业或个人,就具备以下条件:(一)有相应的注册资本金;(二)有符合规定的经营场所和仓储设施;(三)有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。从事酒类商品批零兼营的企业或个人,应申请办理批发许可证。

（四）许可的具体内容

1.已经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登记，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；

2.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；

3.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经营场地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。
（五）告知承诺适用对象

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，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，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。

（六）承诺的方式

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，申请人愿意做出承诺的，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。

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做出承诺，不可代为承诺。

（七）承诺的效力

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，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。

（八）不实承诺的责任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甘肃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，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承诺办理事项的，注销酒类商品批发许可证。
三、申请人承诺

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（一）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（二）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具体是：

1.已经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登记，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；

2.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；

3.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经营场地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。
（三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；

（四）本人承诺许可后可核查方式包括：

1.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；

2.提供经营场地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；

3.现场核查;

4.其他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本人愿意配合对上述内容的调查、核查、核验。

（五）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。

（六）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。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行政机关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   期：           日      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，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。）  
